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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第一号）

——漳州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顺利完成

漳州市统计局

漳州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5 年 4月 28日）

根据《全国经济普查条例》规定和《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五

次全国经济普查的通知》（国发〔2022〕22号）、《福建省人

民政府关于认真做好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的通知》（闽政

〔2022〕31号）、《漳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切实做好第五次全国

经济普查工作的通知》（漳政综〔2023〕6号）要求，我市认

真组织开展了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普查的标准时点为 2023

年 12 月 31 日，普查的时期资料为 2023 年度，普查对象是我

市范围内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全部法人单位、产业

活动单位和个体经营户。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统一部署和省委、

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在国务院第五次全国经济普

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和福建省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

室的精心指导下，在各地、各部门和各级普查机构的共同努力

下，经过广大普查人员两年来的艰辛努力以及全市范围内普查

对象的积极配合，我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全面完成机构组建、

人员选聘、业务培训、单位清查、普查登记、审核验收、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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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检查、事后质量抽查、汇总评估等各项任务，取得重要成

果和显著成效。

一、加强组织领导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市委、

市政府主要领导多次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多次作出指示批示，

把开展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列入 2023 年、2024 年市政府重点

工作。漳州市人民政府成立以常务副市长为组长、41个市直部

门为成员单位的漳州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明确各

部门职责。漳州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

简称市经济普查办公室）设立 14个内设工作组，制定市经济普

查办公室工作规则，明确各工作组岗位职责及分工。全市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和相关部门，以及乡镇（街道）、村（居）均建

立普查机构，为普查工作开展提供坚实有力的组织保障。各级

人民政府全面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实施，做到宣传动员到位、

人员选聘到位、经费落实到位、物资保障到位。参与普查工作

的相关部门积极主动履职，充分发挥各自职能，强化信息共享，

提供多方保障，共同推动普查顺利实施。

二、全面摸清家底

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是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开展的

一次重大国情国力调查。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首次统筹开展投

入产出调查，全面调查我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规模、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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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和效益。优先选聘具有统计、会计等工作经验，特别是参加

过全国三大周期性普查以及熟悉情况的乡镇干部、村（居）统

计人员等基层工作人员，充实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一线力量。

本次共选聘普查人员7705 人，对我市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

的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抽取的个体经营户，以及选中的

投入产出调查单位逐一完成普查登记，根据普查对象的不同类

别，相应采集其基本情况、组织结构、人员工资、财务状况、

生产经营、能源生产与消费、固定资产投资、研发活动、信息

通信技术应用和数字化转型情况、数字经济活动、投入产出情

况等有关数据。通过这次普查，全面摸清了我市各类单位基本

情况，掌握了国民经济行业间经济联系，客观反映了推动高质

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深化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以及创新驱动发展、区域协调发展、生态文明建设、

高水平对外开放、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等方面的新进展，为进一

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漳州加快建设现代化滨

海城市提供真实可靠的统计信息支撑。

三、科学规范实施

按照“坚持质量标准、坚持统分结合、坚持手段创新、坚

持协作共享、坚持依法普查”的基本原则，市经济普查办公室

严格执行《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方案——福建省实施方案》，

深入总结借鉴以往普查经验，进一步优化方式方法，突出统筹、

改革与创新，切实提高普查工作科学性、规范性。在制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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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先后印发《漳州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审核验收组织

实施方案》《漳州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质量检查工作实

施方案》等工作制度，为普查组织实施提供全方位的制度保障。

为积累经济普查组织实施工作经验，及时发现普查工作中可能

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市经济普查办公室分别在芗城区、漳

浦县开展综合试点及数据质量专项试点工作，为我市第五次全

国经济普查顺利开展提供实践经验。在方法运用上，采用先单

位清查后普查登记方式，通过对我市全部法人单位、产业活动

单位和从事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活动的个体经营户进行“地毯

式”清查，确保普查对象类型界定准确、普查单位不重不漏。

在单位清查基础上，对从事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活动的法人单

位和产业活动单位进行全面调查，对个体经营户进行抽样调查，

对选中的投入产出调查单位同步开展投入产出调查。在技术手

段上，利用全国统一、集成高效、安全可靠的普查数据采集处

理平台,使用手持移动终端小程序采集基层普查数据，支持普查

对象网络自主填报，推进投入产出调查电子统计台账应用，提

高普查人员管理与培训信息化水平。市经济普查办公室创新实

行“三天一调度、一周一例会、半月一分析、一月一总结”工

作制度，定期召开会议总结问题，形成工作台账，通过建立工

作群、电话咨询等方式及时解答疑难点问题。通过这次普查，

加强了重点领域统计监测，进一步夯实了统计基础，深化推进

统计现代化改革，向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统计工作目标迈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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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实步伐。

四、确保数据质量

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实行全过程数据质量控制。各级普查

机构认真执行普查方案，建立健全普查数据质量岗位责任制和

问题追溯机制，选优配强普查队伍，多措并举开展培训指导，

组织基层普查人员严格按照普查流程、质量标准进行数据采集

与审核，确保源头数据质量。普查人员在入户登记过程中坚持

依法普查，对于普查中取得的资料，严格履行保密义务，维护

统计工作、普查工作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为检验我市普查工作

成效和普查数据质量，市经济普查办公室成立 5 个市级数据质

量检查工作组，分别对诏安县、云霄县、平和县、南靖县等 4

个县 6个普查小区“地毯式”清查工作情况开展随机抽查；对

我市所有县（区）、开发区（投资区）至少抽取 1 个普查小区

开展全面数据质量检查工作。国务院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事后

质量抽查福建分组第三小组到龙文区、平和县开展事后质量抽

查工作，共抽查 8个普查小区，涉及法人单位及产业活动单位

141家、个体经营户 41家，在市、县两级经济普查办公室的严

密组织下，以及相关县（区）普查人员和普查对象的积极配合

下，我市圆满通过了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事后质量抽查验收工

作，普查数据质量符合控制标准。

总体来看，我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组织实施科学规范有

序，普查全过程公开透明，全面摸清了我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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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家底，能够真实反映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达到了预期目

标。普查结果显示，2023 年末，全市共有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

产业活动的法人单位10.11 万个，与 2018年末（2018 年是第四

次全国经济普查年份，下同）相比，增长67.6%，从业人员169.92

万人，增长 17.3%；个体经营户 33.41 万个，从业人员 67.07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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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第二号）

——单位基本情况

漳州市统计局

漳州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5 年 4月 28日）

根据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我市第二产业和第三

产业单位情况、从业人员、资产负债状况和营业收入公布如下：

一、单位情况

2023年末，全市共有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法人

单位 10.11 万个，比 2018 年末增加 4.08 万个，增长 67.6%；

产业活动单位
[1]
11.35 万个，增加 4.40 万个，增长 63.2%；个

体经营户 33.41 万个，增加 8.23 万个，增长 32.7%（详见表

2-1）。

表2-1 单位数与个体经营户数

单位数（个） 比重（%）

一、法人单位 101105 100.0

企业法人 88941 88.0

机关、事业法人 3664 3.6

社会团体 1342 1.3

其他法人 7158 7.1

二、产业活动单位 113493 100.0

第二产业 25490 22.5

第三产业 88003 77.5

三、个体经营户 334078 100.0

第二产业 26784 8.0



- 8 -

单位数（个） 比重（%）

第三产业 307294 92.0

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中，位居前三位的行业是：

批发和零售业3.47万个，占34.3%；制造业1.55万个，占15.4%；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0.95 万个，占 9.4%。在个体经营户中，位

居前三位的行业是：批发和零售业 21.52 万个，占 64.4%；住

宿和餐饮业3.79万个，占 11.4%；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

业2.75 万个，占8.2%（详见表2-2、表 2-3）。

表2-2 按行业门类分组的法人单位数

法人单位

数量（个） 比重（%）

合 计 101105 100.0

农、林、牧、渔业* 942 0.9

采矿业 79 0.1

制造业 15527 15.4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910 0.9

建筑业 7016 6.9

批发和零售业 34722 34.3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2762 2.7

住宿和餐饮业 2512 2.5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3727 3.7

金融业 171 0.2

房地产业 3374 3.3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9544 9.4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4185 4.1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891 0.9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2640 2.6

教育 3037 3.0

卫生和社会工作 634 0.6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2580 2.6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5852 5.8

注：表中农、林、牧、渔业仅包括从事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的法人单位，以及

兼营第二、三产业活动的农、林、牧、渔业法人单位。表中房地产业包括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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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租赁经营和其他房地产业。

表2-3 按行业门类分组的个体经营户数

个体经营户

数量（个） 比重（%）

合 计 334078 100.0

其中：农、林、牧、渔业* 2261 0.7

制造业 19871 5.9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272 0.1

建筑业 7446 2.2

批发和零售业 215189 64.4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7483 2.2

住宿和餐饮业 37941 11.4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651 0.5

房地产业 1424 0.4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5286 1.6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578 0.2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634 0.2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27456 8.2

教育 1968 0.6

卫生和社会工作 1806 0.5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2811 0.8

注：表中农、林、牧、渔业仅包括从事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的个体经营户。表

中房地产业包括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租赁经营和其他房地产业。

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全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169.92 万人，比 2018 年末增加 25.08 万人，增长 17.3%，其

中女性从业人员69.69 万人。第二产业从业人员 85.65 万人，

增加 2.70 万人，增长 3.3%；第三产业从业人员 84.28 万人，

增加 22.38 万人，增长 36.1%。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 67.07 万

人，其中女性从业人员33.30 万人。

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位居前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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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业是：制造业 53.36 万人，占 31.4%；建筑业30.75 万人，

占18.1%；批发和零售业22.76 万人，占 13.4%。在个体经营户

从业人员中，位居前三位的行业是：批发和零售业37.79 万人，

占 56.3%；住宿和餐饮业 7.80 万人，占 11.6%；制造业 7.46

万人，占 11.1%（详见表2-4、表 2-5）。

表2-4 按行业门类分组的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法人单位从业

人员（人） 其中：女性

合 计 1699222 696941

农、林、牧、渔业* 8851 3907

采矿业 1969 567

制造业 533558 238580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14723 4135

建筑业 307532 72767

批发和零售业 227573 100685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44933 11705

住宿和餐饮业 27251 15285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30007 12082

金融业 28269 15133

房地产业 41924 18338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00659 38598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37264 13966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18738 8483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27042 13707

教育 94437 62482

卫生和社会工作 38145 26219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23089 10747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93258 29555

注：表中农、林、牧、渔业仅包括从事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的法人单位从业人

员。表中房地产业包括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租赁经营和其他房

地产业。本表不含铁路部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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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5 按行业门类分组的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

个体经营户从业

人员（人） 其中：女性

合 计 670724 332991

其中：农、林、牧、渔业* 8171 4694

制造业 74554 33828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785 237

建筑业 21797 7085

批发和零售业 377863 194575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14810 3032

住宿和餐饮业 77969 42095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3007 1077

房地产业 3333 1512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0001 4214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1667 664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198 78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54076 27735

教育 7543 5312

卫生和社会工作 5058 2383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9889 4469

注：表中农、林、牧、渔业仅包括从事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的个体经营户从业

人员。表中房地产业包括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租赁经营和其他

房地产业。本表不含铁路部门数据。

三、资产负债状况和营业收入

2023 年末，全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25411.07 亿元，比 2018年末增加 11439.82亿元，增长 81.9%。

其中，第二产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7791.26 亿元，增加 2758.17

亿元，增长54.8%；第三产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17619.81 亿元，

增加8681.65 亿元，增长97.1%。

2023 年末，全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负债合计

14715.68 亿元,比 2018 年末增加7191.39 亿元，增长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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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第二产业法人单位负债合计 4422.59 亿元，增加 1937.23

亿元，增长77.9%；第三产业法人单位负债合计 10293.09 亿元，

增加5254.16 亿元，增长104.3%。

2023年，全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企业法人单位实现营业

收入14869.60 亿元，比2018 年增加 4373.53 亿元，增长41.7%。

其中，第二产业营业收入7480.61 亿元，增加 827.40 亿元，增

长12.4%；第三产业营业收入7388.99 亿元，增加3546.13 亿元，

增长92.3%（详见表2-6）。

表2-6 按行业门类分组的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法人单位

资产总计

（亿元）

法人单位

负债合计

（亿元）

企业法人单位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25411.07 14715.68 14869.60

农、林、牧、渔业* 44.54 9.86 43.99

采矿业 22.33 10.39 20.00

制造业 5371.18 3045.30 6034.10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1091.38 666.35 353.66

建筑业 1311.42 701.96 1080.18

批发和零售业 5384.39 3288.91 5210.44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1171.31 593.83 262.77

住宿和餐饮业 94.94 44.91 86.08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64.50 66.14 199.56

金融业 24.73 3.11 2.37

房地产业 4514.45 3341.40 760.77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2563.48 1290.83 399.20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593.62 318.77 157.26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588.15 352.61 60.52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54.21 16.56 84.04

教育 255.45 64.09 33.16

卫生和社会工作 174.01 68.94 10.57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85.74 30.34 70.93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1901.24 801.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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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中农、林、牧、渔业仅包括从事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的单位数据。表中
企业法人单位，包括机构类型为企业的法人单位，以及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事业法人单位、民办
非企业法人单位和基金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除宗教活动场所以外的机构类

型为其他组织机构的法人单位。表中房地产业包括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
房地产租赁经营和其他房地产业。本表不包括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铁路

部门负责普查的单位数据。

四、分地区情况

（一）单位情况

2023 年末，在全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中，位居

前三位的县（区）、开发区（投资区）是：芗城区1.78万个，

占17.7%；龙文区1.55 万个，占15.3%；漳浦县1.12 万个，占

11.0%。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产业活动单位中，位居前三位的

县（区）、开发区（投资区）是：芗城区1.99 万个，占 17.5%；

龙文区1.71 万个，占 15.0%；漳浦县1.25 万个，占11.0%（详

见表2-7）。

表2-7 按地区分组的法人单位数和产业活动单位数

法人单位 产业活动单位

数量（个） 比重（%） 数量（个） 比重（%）

合 计 101105 100.0 113493 100.0

芗城区 17849 17.7 19887 17.5

龙文区 15493 15.3 17071 15.0

龙海区 8333 8.2 9084 8.0

长泰区 5376 5.3 6101 5.4

云霄县 4341 4.3 5055 4.5

漳浦县 11151 11.0 12484 11.0

诏安县 4453 4.4 5269 4.6

东山县 5089 5.0 5581 4.9

南靖县 5640 5.6 6539 5.8

平和县 6573 6.5 7761 6.8

华安县 2177 2.2 2595 2.3

古雷开发区 1756 1.7 2031 1.8

常山华侨经济开发区 555 0.5 606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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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单位 产业活动单位

数量（个） 比重（%） 数量（个） 比重（%）

漳州招商局经济技术开发区 2027 2.0 2199 1.9

漳州台商投资区 5630 5.6 6080 5.4

漳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4662 4.6 5150 4.5

（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在全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中，位居前三位的县（区）、开发区（投资区）是：芗城区 31.84

万人，占 18.7%；龙文区20.18 万人，占 11.9%；龙海区 18.36

万人，占 10.8%（详见表2-8）。

表2-8 按地区分组的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人）
其中:女性

合 计 1699222 696941

芗城区 318371 134863

龙文区 201775 75166

龙海区 183568 80315

长泰区 141036 44902

云霄县 61469 27376

漳浦县 147525 65957

诏安县 73664 35104

东山县 80066 38113

南靖县 96337 40567

平和县 94961 41225

华安县 42945 16413

古雷开发区 23984 8654

常山华侨经济开发区 12356 6738

漳州招商局经济技术开发区 45040 16651

漳州台商投资区 105645 40158

漳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70480 24739

注：本表不含铁路部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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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产业活动单位是法人单位的组成部分。仅包含一个产业

活动单位的法人单位，称为单产业法人单位，该法人单位同时

也是一个产业活动单位；由两个及以上产业活动单位组成的法

人单位，称为多产业法人单位。本公报中产业活动单位包括单

产业法人单位和多产业法人单位下属产业活动单位。

注释：

[1]三次产业的划分

第一产业是指农、林、牧、渔业（不含农、林、牧、渔专

业及辅助性活动）；

第二产业是指采矿业（不含开采专业及辅助性活动），制

造业（不含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电力、热力、燃

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

第三产业即服务业，是指除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以外的其

他行业，第三产业包括：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

政业，住宿和餐饮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

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社

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国际组织，以及农、林、牧、渔业中的农、

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采矿业中的开采专业及辅助性

活动，制造业中的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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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单位的划分

法人单位是指有权拥有资产、承担负债，并独立从事社会

经济活动（或者与其他单位进行交易）的组织。法人单位应同

时具备以下条件：

（1）依法成立，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能够独

立承担负债和其他民事责任；

（2）独立拥有和使用（或者授权使用）资产，有权与其他

单位签订合同；

（3）会计上独立核算，能够编制资产负债表等会计报表。

法人单位包括企业法人、事业单位法人、机关法人、社会

团体法人、其他法人等。

产业活动单位是指位于一个地点，从事一种或主要从事一

种社会经济活动的组织或者组织的一部分。产业活动单位应同

时具备以下条件：

（1）在一个场所从事一种或者主要从事一种社会经济活

动；

（2）相对独立地组织生产活动或经营活动；

（3）能提供收入或者支出等相关资料。

[3]表中的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因小数取舍而产生的误

差，均未作机械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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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第三号）

——第二产业基本情况

漳州市统计局

漳州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5 年 4月 28日）

根据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我市第二产业（包括

工业和建筑业）主要数据公布如下：

一、工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市共有工业企业法人单位
[1]
16516 个，比 2018

年末增长37.4%，从业人员550250人。

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 15609 个，占94.5%；

港澳台投资企业567个，占3.4%；外商投资企业239个，占1.4%。

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业466649 人，占

84.8%；港澳台投资企业54026 人，占 9.8%；外商投资企业28641

人，占 5.2%（详见表3-1）。

表3-1 按登记注册统计类别分组的工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个） 从业人员（人）

合 计 16516 550250

内资企业 15609 466649

港澳台投资企业 567 54026

外商投资企业 239 28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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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法人单位（个） 从业人员（人）

其他统计类别 101 934

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中，采矿业79个，制造业15527 个，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910个，分别占 0.5%、94.0%

和 5.5%。在工业行业大类中，金属制品业、农副食品加工业、

食品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数位居前三位，分别占 11.8%、9.9%

和 8.8%。

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采矿业 1969 人，制造

业533558 人，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14723 人，

分别占0.4%、97.0%和 2.7%。在工业行业大类中，农副食品加

工业、食品制造业、金属制品业从业人员数位居前三位，分别

占13.5%、10.1%和 8.7%（详见表3-2）。

表3-2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工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个） 从业人员（人）

合 计 16516 550250

其中：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4 46

非金属矿采选业 71 1860

农副食品加工业 1632 74231

食品制造业 1446 55490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506 10921

纺织业 220 9365

纺织服装、服饰业 357 10616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169 7572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947 35283

家具制造业 829 27151

造纸和纸制品业 634 24956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302 7458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580 22022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46 915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496 17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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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法人单位（个） 从业人员（人）

医药制造业 80 2360

化学纤维制造业 15 712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1018 28063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1108 37978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87 8754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104 2724

金属制品业 1950 47861

通用设备制造业 719 14576

专用设备制造业 641 12313

汽车制造业 148 8425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125 5201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477 18777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333 28648

仪器仪表制造业 227 7193

其他制造业 129 3629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68 1490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134 1318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635 9067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23 1170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252 4486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年末，工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6484.91亿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45.6%；负债合计 3722.05 亿元，比 2018 年末

增长69.6%。

2023年，工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业收入6407.77 亿

元，比2018 年增长 5.6%（详见表3-3）。

表3-3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6484.91 3722.05 6407.77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 - -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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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0.24 0.11 0.34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1.32 0.92 1.54

非金属矿采选业 20.75 9.35 18.11

开采专业及辅助性活动 - - -

其他采矿业 0.01 - -

农副食品加工业 654.46 366.16 904.22

食品制造业 315.92 140.78 470.80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94.51 47.82 104.90

烟草制品业 - - -

纺织业 42.56 20.55 53.37

纺织服装、服饰业 24.88 7.78 41.35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52.73 21.85 42.50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182.03 108.62 356.09

家具制造业 105.17 47.77 148.17

造纸和纸制品业 449.94 312.26 375.95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33.16 17.39 61.84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93.90 49.06 113.83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14.23 9.87 18.79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1019.48 741.62 734.27

医药制造业 162.85 16.40 64.25

化学纤维制造业 9.99 3.96 5.20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149.36 54.09 204.35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423.07 206.43 432.41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453.20 346.72 520.44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21.93 12.48 30.74

金属制品业 276.62 138.96 439.94

通用设备制造业 93.35 33.06 96.50

专用设备制造业 70.79 29.07 80.02

汽车制造业 96.57 72.31 65.16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25.45 9.38 50.82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159.22 81.42 191.20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277.48 118.24 306.77

仪器仪表制造业 34.99 16.14 41.02

其他制造业 10.66 3.77 13.14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17.66 9.95 58.71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5.05 1.41 7.33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883.98 527.82 30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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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72.39 53.90 23.26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135.00 84.63 23.43

（三）主要工业产品产量

2023年，规模以上工业主要产品产量（详见表 3-4）。

表3-4 规模以上工业主要产品产量

产品名称 单位 产量

饲料 万吨 542.56

饮料 万吨 109.90

罐头 万吨 107.30

成品革 万平方米 2911.61

人造板 万立方米 1548.76

家具 万件 6784.53

纸制品 万吨 128.65

机制纸及纸板 万吨 608.98

水泥 万吨 535.66

商品混凝土 万立方米 1989.91

砂石 万吨 769.02

太阳能工业用超白玻璃 万平方米 6244.91

天然花岗石建筑板材 万平方米 172.18

卫生陶瓷制品 万件 853.49

建筑陶瓷 万平方米 875.18

建筑用天然石料 万立方米 241.17

平板玻璃 重量箱 37461583

钢化玻璃 万平方米 630.02

粗钢 万吨 509.95

钢材 万吨 818.37

钢结构 万吨 106.85

灯具及照明装置 万套（台、个） 2607.24

电工仪器仪表 万台 1530.55

电光源 万只 3047.36

电子元件 万只 631163.43

蓄电池 万千瓦时 590.03

伞类制品 万把 1570.85

眼镜成镜 万副 181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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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单位 产量

印制电路板 万平方米 297.41

钟表与计时仪器 万只 8993.93

（四）主要能源产品产量

2023年，主要能源产品产量（详见表3-5）。

表3-5 主要能源产品产量

产品名称 单位 产量

原煤 万吨 -

原油 万吨 -

天然气 亿立方米 -

发电量 亿千瓦时 302.07

其中：火力发电量 亿千瓦时 253.01

水力发电量 亿千瓦时 24.17

核能发电量 亿千瓦时 -

风力发电量 亿千瓦时 9.57

太阳能发电量 亿千瓦时 15.32

二、建筑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全市共有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 7016 个，比 2018

年末增长149.6%；从业人员307532人，比2018年末增长10.5%。

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 7010个，占 99.9%；港

澳台投资企业6个，占0.1%。

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业307235 人，占

99.9%；港澳台投资企业297人，占 0.1%（详见表3-6）。

表3-6 按登记注册统计类别分组的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个） 从业人员（人）

合 计 7016 307532

内资企业 7010 307235

港澳台投资企业 6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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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法人单位（个） 从业人员（人）

外商投资企业 - -

其他统计类别 - -

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中，房屋建筑业占 27.1%，土木工程

建筑业占23.7%，建筑安装业占6.7%，建筑装饰、装修和其他

建筑业占42.5%。

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房屋建筑业占 63.1%，

土木工程建筑业占16.3%，建筑安装业占3.1%，建筑装饰、装

修和其他建筑业占17.5%（详见表3-7）。

表3-7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个） 从业人员（人）

合 计 7016 307532

房屋建筑业 1899 194038

土木工程建筑业 1663 50043

建筑安装业 471 9529

建筑装饰、装修和其他建筑业 2983 53922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年末，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1311.42亿元，

比2018 年末增长88.0%；负债合计 701.96亿元，比 2018 年末

增长89.4%。

2023年，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080.18

亿元，比2018 年增长 81.8%（详见表3-8）。

表3-8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1311.42 701.96 1080.18

房屋建筑业 702.86 392.63 641.73

土木工程建筑业 389.33 180.18 22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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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建筑安装业 39.44 24.62 47.68

建筑装饰、装修和其他建筑业 179.78 104.53 164.44

注：

[1]本公报中的企业法人单位，包括机构类型为企业的法人

单位，以及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事业法人单位、民办非企业法

人单位和基金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除宗

教活动场所以外的机构类型为其他组织机构的法人单位。

注释：

[1]登记注册统计类别：根据国家统计局、国家市场监督管

理总局《关于市场主体统计分类的划分规定》（国统字〔2023〕

14号）确定，包括内资企业、港澳台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

以及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等其他统计类别。

[2]规模以上工业：是指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

的工业法人单位。

[3]表中的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因小数取舍而产生的误

差，均未作机械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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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第四号）

——第三产业基本情况之一

漳州市统计局

漳州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5 年 4月 28日）

根据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我市第三产业中批发

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信息传

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

服务业的主要数据公布如下：

一、批发和零售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市共有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
[1]
34722 个，

从业人员227573人，分别比 2018年末增长 89.4%和 31.5%。

在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中，批发业占 52.7%，零售

业占 47.3%。在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批发

业占61.4%，零售业占38.6%（详见表4-1）。

表4-1 按行业中类分组的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个） 从业人员（人）

合 计 34722 227573

批发业 18302 139621

农、林、牧、渔产品批发 1968 14556

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批发 5782 53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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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法人单位（个） 从业人员（人）

纺织、服装及家庭用品批发 1752 10796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 428 2851

医药及医疗器材批发 407 3893

矿产品、建材及化工产品批发 4417 31381

机械设备、五金产品及电子产品批发 2196 14514

贸易经纪与代理 157 878

其他批发业 1195 7398

零售业 16420 87952

综合零售 787 8706

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专门零售 3709 18566

纺织、服装及日用品专门零售 1789 7801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专门零售 558 2501

医药及医疗器材专门零售 1013 5939

汽车、摩托车、零配件和燃料及其他动力销售 1522 10026

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专门零售 1147 5496

五金、家具及室内装饰材料专门零售 1687 8354

货摊、无店铺及其他零售业 4208 20563

在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占 94.3%，港

澳台投资企业占0.4%，外商投资企业占0.1%。

在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业占

92.1%，港澳台投资企业占 0.7%，外商投资企业占0.4%（详见

表4-2）。

表4-2 按登记注册统计类别分组的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个） 从业人员（人）

合 计 34722 227573

内资企业 32729 209594

港澳台投资企业 146 1678

外商投资企业 42 940

其他统计类别 1805 15361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末，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538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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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比2018 年末增长209.3%；负债合计3288.91亿元，比2018

年末增长332.9%。

2023 年，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5210.44亿元，比2018 年增长116.5%（详见表4-3）。

表4-3 按行业中类分组的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5384.39 3288.91 5210.44

批发业 5014.31 3132.19 4468.56

农、林、牧、渔产品批发 253.68 174.98 200.69

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批发 289.93 130.70 735.71

纺织、服装及家庭用品批发 79.40 50.58 211.50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 16.67 11.20 46.45

医药及医疗器材批发 44.10 25.29 87.42

矿产品、建材及化工产品批发 4196.87 2670.25 2855.91

机械设备、五金产品及电子产品批发 93.43 47.78 188.89

贸易经纪与代理 4.27 2.29 15.45

其他批发业 35.97 19.12 126.53

零售业 370.08 156.72 741.89

综合零售 25.39 12.63 57.74

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专门零售 71.76 18.22 142.25

纺织、服装及日用品专门零售 29.17 9.67 54.93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专门零售 10.16 3.79 18.07

医药及医疗器材专门零售 20.22 9.47 44.91

汽车、摩托车、零配件和燃料及其他动力销售 85.83 54.74 151.01

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专门零售 21.68 8.72 47.30

五金、家具及室内装饰材料专门零售 34.01 11.82 60.82

货摊、无店铺及其他零售业 71.85 27.67 164.86

二、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市共有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法人单

位 2744 个，从业人员 44201 人，分别比 2018 年末增长 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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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30.1%（详见表4-4）。

表4-4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个） 从业人员（人）

合 计 2744 44201

道路运输业 2026 31847

水上运输业 68 1178

航空运输业

管道运输业

多式联运和运输代理业 281 2967

装卸搬运和仓储业 273 4326

邮政业 94 3870

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占

99.5%，港澳台投资企业占0.2%，外商投资企业占0.1%。

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

资企业占98.3%，港澳台投资企业占1.2%，外商投资企业占0.4%

（详见表4-5）。

表4-5 按登记注册统计类别分组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个） 从业人员（人）

合 计 2744 44201

内资企业 2730 43471

港澳台投资企业 5 526

外商投资企业 3 178

其他统计类别 6 26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年末，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

计 915.60 亿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38.8%；负债合计 499.41

亿元，比2018 年末增长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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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

营业收入 262.77 亿元，比2018 年增长 96.6%（详见表 4-6）。

表4-6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915.60 499.41 262.77

道路运输业 702.11 395.36 183.39

水上运输业 48.90 17.50 4.29

航空运输业

管道运输业

多式联运和运输代理业 8.36 2.62 14.88

装卸搬运和仓储业 146.07 77.29 34.44

邮政业 9.90 6.64 25.56

三、住宿和餐饮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市共有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 2512 个，

从业人员27251 人，分别比2018年末增长 144.4%和 61.8%。

在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中，住宿业占 27.5%，餐饮

业占 72.5%。在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住宿

业占41.0%，餐饮业占59.0%（详见表4-7）。

表4-7 按行业中类分组的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个） 从业人员（人）

合 计 2512 27251

住宿业 691 11171

旅游饭店 246 6909

一般旅馆 319 3368

民宿服务 108 729

露营地服务 9 44

其他住宿业 9 121

餐饮业 1821 16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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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法人单位（个） 从业人员（人）

正餐服务 1514 13005

快餐服务 110 1375

饮料及冷饮服务 68 544

餐饮配送及外卖送餐服务 51 599

其他餐饮业 78 557

在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占 98.9%，港

澳台投资企业占0.6%，外商投资企业占0.3%。

在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业占

97.6%，港澳台投资企业占 1.1%，外商投资企业占1.2%（详见

表4-8）。

表4-8 按登记注册统计类别分组的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个） 从业人员（人）

合 计 2512 27251

内资企业 2485 26602

港澳台投资企业 16 294

外商投资企业 7 322

其他统计类别 4 33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年末，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94.94 亿

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17.5%；负债合计 44.91 亿元，比 2018

年末增长13.4%。

2023 年，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86.08亿元，比 2018年增长 62.6%（详见表 4-9）。

表4-9 按行业中类分组的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94.94 44.91 86.08

住宿业 67.25 34.11 2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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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旅游饭店 50.48 24.41 15.25

一般旅馆 14.51 8.18 11.78

民宿服务 1.84 1.32 2.14

露营地服务 0.16 0.01 0.15

其他住宿业 0.26 0.19 0.42

餐饮业 27.69 10.80 56.33

正餐服务 22.17 7.67 47.29

快餐服务 1.73 0.77 4.41

饮料及冷饮服务 0.53 0.19 1.51

餐饮配送及外卖送餐服务 1.70 0.72 1.68

其他餐饮业 1.56 1.44 1.44

四、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市共有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

法人单位3717 个，从业人员29883 人，分别比 2018 年末增长

128.0%和76.8%（详见表4-10）。

表4-10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个） 从业人员（人）

合 计 3717 29883

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 78 3196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767 5430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2872 21257

在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

资企业占 99.7%，港澳台投资企业占 0.2%，外商投资企业占

0.1%。

在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

员中，内资企业占98.9%，港澳台投资企业占1.0%，外商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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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占0.1%（详见表4-11）。

表4-11 按登记注册统计类别分组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个） 从业人员（人）

合 计 3717 29883

内资企业 3705 29555

港澳台投资企业 7 292

外商投资企业 5 36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年末，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

位资产总计164.08亿元，比 2018年末增长 78.8%；负债合计

66.11亿元，比 2018年末增长 95.7%。

2023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

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199.56 亿元，比 2018 年增长 92.3%（详见

表4-12）。

表4-12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亿元） 负债合计（亿元） 营业收入（亿元）

合 计 164.08 66.11 199.56

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 69.48 37.06 58.35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17.29 4.84 28.47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77.31 24.21 112.74

五、房地产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市共有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3370个，比2018

年末增长97.3%。其中，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903个，物业管理

企业777个，房地产中介服务企业994个，分别比2018年末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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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05.6%和210.6%。

2023年末，全市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41735人，

比2018年末增长12.6%。其中，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11555人，

比2018年末下降42.5%；物业管理企业18487人，房地产中介服

务企业8473人，分别比2018年末增长63.1%和107.7%（详见表

4-13）。

表4-13 按行业中类分组的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个） 从业人员（人）

合 计 3370 41735

房地产开发经营 903 11555

物业管理 777 18487

房地产中介服务 994 8473

房地产租赁经营 672 2985

其他房地产业 24 235

在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占 95.8%，港澳台

投资企业占3.0%，外商投资企业占1.1%。

在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业占97.6%，

港澳台投资企业占1.7%，外商投资企业占0.7%（详见表 4-14）。

表4-14 按登记注册统计类别分组的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个） 从业人员（人）

合 计 3370 41735

内资企业 3229 40720

港澳台投资企业 100 702

外商投资企业 38 301

其他统计类别 3 12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年末，全市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451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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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39.8%。其中，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

4124.32 亿元，物业管理企业 48.67 亿元，房地产中介服务企

业22.80 亿元，分别比2018 年末增长31.9%、32.8%和 173.4%。

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负债合计3341.40 亿元，比 2018 年末增

长36.0%。

2023年，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业收入760.77

亿元，比2018 年增长 11.7%（详见表4-15）。

表4-15 按行业中类分组的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4514.39 3341.40 760.77

房地产开发经营 4124.32 3158.69 664.17

物业管理 48.67 30.51 38.79

房地产中介服务 22.80 5.73 35.72

房地产租赁经营 281.83 111.26 21.46

其他房地产业 36.77 35.21 0.62

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市共有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 9439

个，从业人员99278 人，分别比2018 年末增长91.1%和 62.8%。

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中，租赁业占 13.2%，

商务服务业占 86.8%。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

人员中，租赁业占11.3%，商务服务业占88.7%（详见表 4-16）。

表4-16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个） 从业人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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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法人单位（个） 从业人员（人）

合 计 9439 99278

租赁业 1243 11259

商务服务业 8196 88019

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占99.4%，

港澳台投资企业占0.4%，外商投资企业占0.1%。

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业

占99.6%，港澳台投资企业占0.3%，外商投资企业占0.1%（详

见表4-17）。

表4-17 按登记注册统计类别分组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个） 从业人员（人）

合 计 9439 99278

内资企业 9388 98898

港澳台投资企业 34 266

外商投资企业 7 53

其他统计类别 10 61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末，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2556.82亿元，比2018 年末增长85.2%。其中，租赁业企业法

人单位资产总计33.01亿元，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

计 2523.80 亿元。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负债合计

1288.41亿元，比2018 年末增长74.3%。

2023年，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业收

入399.20 亿元，比2018 年增长 75.0%（详见表4-18）。

表4-18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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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2556.82 1288.41 399.20

租赁业 33.01 10.10 50.21

商务服务业 2523.80 1278.31 349.00

注：

[1]本公报中的企业法人单位，包括机构类型为企业的法人

单位，以及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事业法人单位、民办非企业法

人单位和基金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除宗

教活动场所以外的机构类型为其他组织机构的法人单位。

注释：

[1]登记注册统计类别：根据国家统计局、国家市场监督管

理总局《关于市场主体统计分类的划分规定》（国统字〔2023〕

14号）确定，包括内资企业、港澳台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

以及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等其他统计类别。

[2]表中的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因小数取舍而产生的误

差，均未作机械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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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第五号）

——第三产业基本情况之二

漳州市统计局

漳州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5 年 4月 28日）

根据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我市第三产业中科学

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

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

乐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的主要数据公布如下：

一、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一）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市共有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法人单位 4185

个，从业人员37264 人。其中，企业法人单位
[1]
3961个，从业

人员35226 人，分别比2018 年末增长143.2%和 89.3%（详见表

5-1）。

表5-1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个） 从业人员（人）

合 计 3961 35226

研究和试验发展 75 617

专业技术服务业 2008 20952

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 1878 13657

在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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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7%，港澳台投资企业占0.9%，外商投资企业占0.2%。

在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

企业占98.9%，港澳台投资企业占0.6%，外商投资企业占0.3%

（详见表5-2）。

表5-2 按登记注册统计类别分组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个） 从业人员（人）

合 计 3961 35226

内资企业 3910 34848

港澳台投资企业 35 207

外商投资企业 9 119

其他统计类别 7 52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年末，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584.56亿元，比2018 年末增长1193.8%；负债合计317.96 亿

元，比2018 年末增长2549.7%。

2023年，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

业收入157.26 亿元，比2018 年增长 157.8%（详见表5-3）。

表5-3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计 584.56 317.96 157.26

研究和试验发展 2.62 0.33 2.07

专业技术服务业 513.80 291.93 96.11

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 68.13 25.69 59.09

二、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一）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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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末，全市共有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法人单

位 891 个，从业人员 18738 人，分别比 2018 年末增长 39.0%

和 61.8%。其中，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111个，比 2018

年末下降31.1%；从业人员 1848人，比 2018 年末下降33.0%。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年末，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企业法人单位资

产总计568.76 亿元，比2018 年末增长7.3%；负债合计351.84

亿元，比2018 年末增长19.9%。全年实现营业收入60.52 亿元，

比2018 年增长 48.4%。

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年末资产19.38 亿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49.7%。本年支出（费用）合计 6.06 亿元，比 2018

年下降 18.7%。

三、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市共有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企业法

人单位 2610 个，从业人员 26679 人，分别比 2018 年末增长

124.2%和 82.3%（详见表5-4）。

表5-4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个） 从业人员（人）

合 计 2610 26679

居民服务业 1386 14542

机动车、电子产品和日用产品修理业 842 6497

其他服务业 382 5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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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

业占99.8%，其他企业占0.2%。

在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

内资企业占99.3%，其他企业占0.7%（详见表 5-5）。

表5-5 按登记注册统计类别分组的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个） 从业人员（人）

合 计 2610 26679

内资企业 2604 26497

其他 6 182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年末，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资

产总计 49.93 亿元，比 2018年末增长 100.1%；负债合计 16.32

亿元，比 2018 年末增长158.6%。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84.04 亿

元，比2018 年增长 109.6%（详见表5-6）。

表5-6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49.93 16.32 84.04

居民服务业 26.72 8.81 44.70

机动车、电子产品和日用产品修理业 14.64 4.43 25.43

其他服务业 8.57 3.08 13.91

四、教育

（一）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市共有教育法人单位3037个，从业人员94437

人，分别比2018 年末增长10.8%和 15.0%。其中，行政事业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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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企业法人单位 1905 个，比 2018 年末下降 0.7%；从业人员

81957人，比 2018年末增长 19.9%。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末，教育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26.80 亿元，比

2018年末增长 2.9%；负债合计13.85 亿元，比2018 年末增长

99.0%。全年实现营业收入33.16 亿元，比 2018年增长 19.5%。

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年末资产228.65亿元，比2018

年末增长28.3%。本年支出（费用）合计175.89 亿元，比 2018

年增长 45.0%。

五、卫生和社会工作

（一）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市共有卫生和社会工作法人单位634个，从

业人员38145 人，分别比 2018 年末增长7.3%和 25.5%。其中，

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331个，比 2018 年末下降23.4%；

从业人员33803 人，增长30.2%。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年末，卫生和社会工作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10.70

亿元，比 2018 年末增长28.8%；负债合计 4.21亿元，比 2018

年末下降19.8%。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0.57 亿元，比 2018 年增

长 7.7%。

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年末资产163.31亿元，比2018

年末增长37.8%。本年支出（费用）合计123.65 亿元，比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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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增长59.0%。

六、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一）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全市共有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法人单位 2580

个，从业人员23089 人，分别比2018 年末增长71.2%和 28.0%。

其中，企业法人单位2400 个，从业人员20787 人，分别比 2018

年末增长84.5%和 29.4%。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末，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76.99 亿元，比 2018年末增长 13.7%；负债合计29.19 亿元，

比 2018 年末下降 10.6%。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70.93 亿元，比

2018年增长 72.8%。

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年末资产8.75 亿元，比2018

年末增长6.9%。本年支出（费用）合计6.13 亿元，比 2018 年

增长 60.4%。

七、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2023年末，全市共有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法人

单位 5852 个，比 2018 年末下降 12.8%；从业人员 93258 人，

比 2018 年末增长10.7%。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本年支出

（费用）合计556.00亿元，比 2018年增长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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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本公报中的企业法人单位，包括机构类型为企业的法人

单位，以及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事业法人单位、民办非企业法

人单位和基金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除宗

教活动场所以外的机构类型为其他组织机构的法人单位。

注释：

[1]本公报中的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不包括执行企

业会计制度的事业法人单位、民办非企业法人单位和基金会，

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除宗教活动场所以外的

机构类型为其他组织机构的法人单位。

[2]登记注册统计类别：根据国家统计局、国家市场监督管

理总局《关于市场主体统计分类的划分规定》（国统字〔2023〕

14号）确定，包括内资企业、港澳台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

以及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等其他统计类别。

[3]表中的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因小数取舍而产生的误

差，均未作机械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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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第六号）

——部分新兴产业发展情况

漳州市统计局

漳州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5 年 4月 28日）

根据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我市第二产业和第三

产业中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等新

兴产业的主要数据公布如下：

一、战略性新兴产业

（一）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

2023年末，全市从事战略性新兴产业生产的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法人单位
[1]
342 个

[2]
，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的

12.6%。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65个，占工业战略性新兴

产业企业法人单位的19.0%；高端装备制造业43个，占 12.6%；

新材料产业84个，占 24.6%；生物产业61个，占 17.8%；新能

源汽车产业7个，占 2.0%；新能源产业26个，占 7.6%；绿色

环保产业58个，占 17.0%；航空航天产业1个，占0.3%；海洋

装备产业1个，占0.3%。

（二）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

2023年末，全市从事战略性新兴产业活动的规模以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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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企业法人单位 45 个，占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的

8.1%。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18个，占服务业战略性新兴

产业企业法人单位的40.0%；数字创意产业15个，占 33.3%。

二、高技术产业

（一）高技术制造业

2023年末，全市共有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

133个，占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的 5.0%。

2023年，全市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

现营业收入388.55亿元，占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营业

收入的7.5%。

2023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研究与试验

发展（以下简称 R&D）经费支出 11.35 亿元，比 2018 年增长

2.5%，占规模以上制造业的比重为 18.9%；R&D经费与营业收入

之比为2.92%，比规模以上制造业平均水平高1.76 个百分点。

2023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专利申

请量1120 件，其中发明专利申请296件，分别比2018 年增长

22.4%和 76.2%；发明专利申请所占比重为26.4%，比规模以上

制造业平均水平高6.9个百分点。

（二）高技术服务业

2023年末，全市共有规模以上高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

49个，占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的8.8%。其中，信息服

务23个，占规模以上高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的 46.9%；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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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技术服务业的高技术服务14个，占规模以上高技术服务业企

业法人单位的28.6%。

2023年，规模以上高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

业收入73.40 亿元，占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营业收入

的25.4%。

三、数字经济核心产业

2023 年末，全市共有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法人单位9208

个，从业人员98937人。全年实现营业收入830.80亿元。

在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法人单位中，数字产品制造业521

个，占5.7%；数字产品服务业530个，占5.8%；数字技术应用业

3564个，占38.7%；数字要素驱动业4593 个，占 49.9%。

在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数字产品

制造业34609 人，占 35.0%；数字产品服务业3037 人，占 3.1%；

数字技术应用业 29928 人，占 30.2%；数字要素驱动业 31363

人，占 31.7%。

在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法人单位营业收入中，数字产品

制造业381.41 亿元，占45.9%；数字产品服务业30.32 亿元，

占3.6%；数字技术应用业199.82 亿元，占 24.1%；数字要素驱

动业219.26 亿元，占26.4%。

四、工业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活动

2023年，开展R&D活动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 703

个，比 2018年增长 10.5%，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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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26.0%。

2023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R&D人员折合全时当

量16547 人年，比2018 年增长 18.9%。

2023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 R&D经费支出 60.43

亿元，比2018年增长12.6%；R&D经费与营业收入之比为1.10%。

2023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专利申请量4239

件，其中发明专利申请 823 件，分别比 2018 年增长 25.5%和

8.9%；发明专利申请所占比重为 19.4%。

五、文化及相关产业

2023 年末，全市共有文化及相关产业法人单位 7070 个，

从业人员88734 人，分别比2018 年末增长35.8%和 5.2%；资产

总计553.92 亿元，比2018 年末增长25.3%。

2023 年末，全市共有经营性文化产业法人单位 6531 个，

从业人员84994 人，分别比2018 年末增长43.5%和 5.8%；资产

总计 540.35 亿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26.5%；全年实现营业收

入459.37 亿元。

2023年末，全市共有公益性文化事业（含社团）法人单位

539个，从业人员 3740人；资产总计 13.57亿元；本年支出（费

用）合计8.07 亿元，比2018 年增长 20.6%。

注：

[1]本公报中的企业法人单位，包括机构类型为企业的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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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以及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事业法人单位、民办非企业法

人单位和基金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除宗

教活动场所以外的机构类型为其他组织机构的法人单位。

[2]部分企业从事多个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生产活动，

故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9大领域企业法人单位数量之和大于从

事战略性新兴产业生产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数量。

注释：

[1]战略性新兴产业：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

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国发〔2010〕32号）的精神和国家统

计局制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2018）》《工业战略性新

兴产业分类目录（2023）》确定。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以重大技

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

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

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的产业，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

端装备制造业、新材料产业、生物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新

能源产业、绿色环保产业、航空航天产业、海洋装备产业、数

字创意产业、相关服务业等领域。

[2]规模以上工业：是指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

的工业法人单位。

[3]高技术制造业：按照《高技术产业（制造业）分类

（2017）》，高技术制造业是指国民经济行业中 R&D投入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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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高的制造业行业，包括：医药制造，航空、航天器及设备

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医疗仪

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信息化学品制造等6大类。

[4]规模以上服务业：是指年营业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服

务业法人单位，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

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3个行业

门类和卫生行业大类；年营业收入1000 万元及以上服务业法人

单位，包括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教育

3个行业门类，以及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租赁

经营和其他房地产业4个行业小类；年营业收入500万元及以

上服务业法人单位，包括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文化、

体育和娱乐业2个行业门类，以及社会工作行业大类。

[5]高技术服务业：按照《高技术产业（服务业）分类

（2018）》，高技术服务业是采用高技术手段为社会提供服务

活动的集合，包括信息服务、电子商务服务、检验检测服务、

专业技术服务业的高技术服务、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

化服务、知识产权及相关法律服务、环境监测及治理服务和其

他高技术服务等9大类。

[6]数字经济：按照《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

（2021）》，数字经济产业范围包括 01 数字产品制造业、02

数字产品服务业、03 数字技术应用业、04 数字要素驱动业、

05数字化效率提升业等5个大类。其中，01-04 大类为数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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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核心产业，是指为产业数字化发展提供数字技术、产品、服

务、基础设施和解决方案，以及完全依赖于数字技术、数据要

素的各类经济活动。

[7]研究与试验发展：是指为增加知识存量（也包括有关人

类、文化和社会的知识）以及设计已有知识的新应用而进行的

创造性、系统性工作，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 3

种类型。

[8]文化及相关产业：根据《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8）》，

文化及相关产业是指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产品和文化相关产品

的生产活动的集合。范围包括：一是以文化为核心内容，为直

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而进行的创作、制造、传播、展示等文

化产品（包括货物和服务）的生产活动。具体包括新闻信息服

务、内容创作生产、创意设计服务、文化传播渠道、文化投资

运营和文化娱乐休闲服务等活动；二是为实现文化产品的生产

活动所需的文化辅助生产和中介服务、文化装备生产和文化消

费终端生产（包括制造和销售）等活动。

[9]表中的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因小数取舍而产生的误

差，均未作机械调整。为保证数据精确度，个别数据保留2位

小数。


